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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法律服务与纠纷调解

工作委员会调解员守则

第一条 为规范调解员行为，保证调解员公平、公正、有效

地调解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民事纠纷，根据《住房城乡建设领域调

解组织暂行管理办法》制定本守则。

第二条 调解员应独立、公正、勤勉、谨慎地履行自己的职

责，通过调解的方式促使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。

第三条 担任调解员，应当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有良好的政治、业务素质，遵守法律法规，维护国家

和社会公共利益，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

（二）身体健康，能保证具有调解工作所必需的时间和精力；

（三）具备与从事调解工作相应的法律知识和专业知识；

（四）具备在相关专业领域的工作经验；

（五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70 周岁。

第四条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担任调解员：

（一）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；

（二）曾被开除公职的；

（三）被吊销职业资格证书或者执业证书的；

（四）有弄虚作假、欺诈等失信行为的；

（五）有全国住建联调委认定的其他负面行为的；

（六）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的。

第五条 调解员应积极参与北京市建筑业联合会法律服务与纠

纷调解工作委员会（以下简称法工委）要求的培训活动，以保持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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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提升与调解相关的知识与技能。

第六条 调解员应当主动向当事人及接受机构披露任何有可

能被认为对其独立性、公正性和中立性产生质疑的情况，包括但

不限于：

（一）与调解案件争议事项有利害关系；

（二）与当事人或代理人讨论案件情况或提供过咨询的；

（三）接受过当事人或代理人的请客、馈赠或提供的其他利

益的；

（四）与当事人或代理人有同事、代理、雇佣、顾问关系的；

（五）与当事人或代理人为共同权利人、共同义务人或有其

他共同利益的；

（六）其他可能对调解员独立性或公正性产生合理怀疑的情

形。

第七条 调解员在调解程序和调解结果上应充分尊重当事人

意思自治，运用法律及专业知识，积极引导调解程序进行，根据

具体情形最大程度满足当事人的需要。

第八条 调解员应当认真地审阅和研究纠纷的全部文件和材

料，充分了解争议的关键性问题。

第九条 调解员应对调解案件及在调解过程中获取的全部信

息保守秘密，但法律规定应当披露或双方当事人同意披露的情形

除外。

第十条 调解员不得向任何一方当事人提供影响其中立地位

的法律咨询。调解员不得进行误导性宣传。

第十一条 调解员在调解过程中，不代表任何一方当事人，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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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得有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的言行。

第十二条 调解员不得收受当事人的财物或利益，徇私舞弊。

第十三条 符合下列情形，调解员应退出调解程序：

（一）因健康原因不能从事调解工作；

（二）调解员披露利益冲突导致当事人怀疑调解程序的公正

性；

（三）其他不能保证调解程序公正进行的情形。

第十四条 调解员违反本守则的，给予批评警示并责令改正，

情节严重的，予以解聘。

第十五条 本守则由法工委负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守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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